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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

1999年12月6日至17日，维也纳

A/AC.254/19/Add.1
A/AC.254/19/Add.1


1999年10月4日至1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

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

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报告

增编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上、空中和海上偷运移徙者议定书草案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非正式协商会议的报告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上、空中和海上偷运移徙者议定书草案的非正式协商会议

1.
在1999年10月4日至6日召开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上、空中和海上偷运移徙者补充议定书草案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上，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讨论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上、空中和海上偷运移徙者补充议定书草案的修订案文第2－4条(A/AC.254/4/Add.1/Rev.2)。议定书草案第5条和第6条的讨论推迟到公约草案中与这些条款所涉主题有关部分的讨论之后进行。特设委员会高兴地看到奥地利和意大利提交的非文件(A/AC.254/L.71)并建议今后的非正式协商也仿效这种提交非正式文件的做法。

2.
非正式协商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将反映在议定书草案的修订案文中。

第2条：定义

3.
关于第2条第1(a)项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是删去还是保留“非法居住”和“牟利”等词语的问题上。如果将这些词语删去，第1款(c)和(d)两项也应予以删去。

4.
关于第1(b)项，对“非法进入”字词有三种立场。墨西哥代表团建议将“非法进入”一词改为“不正当或无证件进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建议将“非法”一词改为“不正当”，而其他代表团则表示关切，认为“不正当”一词未能涵盖所有形式的“非法”行为。日本代表团表示关切说，两种备选案文项下的刑事定罪的范围都不明确。

5.
推迟了有关第1(e)和(g)两项的讨论。

6.
对第1(f)款有大致一样的看法；然而，有几个代表团对“交通工具”词语的确切含义表示关切。

7.
关于第2款，几个代表团建议以后在讨论关于刑事定罪的第4条和关于管辖权的第6条时再讨论该款，或将该款移至这些条款。主席请奥地利代表团就第2条第2款提出新措词供特设委员会讨论。

第3条：目的

8.
有关第3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将(a)项中的括号去掉的问题。决定保留括号并增加美国所建议的下列案文：“如果涉及公约所界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情况”。

9.
关于第3条(b)项，有几个代表团倾向于增加“以及保护此种偷运活动的受害者，包括其人权”一语，而其他代表团则认为人权应在第5条中涉及。荷兰代表团作为一项折中方案提议增添“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一语。

第4条：刑事定罪

10.
关于第4条第1款，许多代表团对除了有些措词以外，都大致同意加拿大和美国提出的建议（A/AC.254/L.76），这些有不同意见的措词如(b)㈠项中的“国际旅行”，(b)㈡项中的“拥有”和“参与”和(b)㈢项中的“据以采取行动”。此外，还讨论了关于是否应将“有组织犯罪集团”字词放在括号中的问题。一些代表团倾向于俄罗斯联邦提出的提案，俄罗斯联邦提出的提案为“尚未通过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将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组织、促成和实际实施偷运移徙者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的缔约国应当予以通过”，而墨西哥代表团则强烈建议保留第4条第1款的备选案文1。

11.
关于第3款，对(a)、(b)和(c)各项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许多代表团认为(d)项需要加以澄清。

12.
对第4款没有意义。

13.
关于第5款（和第6款），大多数代表团较倾向于采用备选案文2，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则强烈建议在备选案文2第5(b)项中“待遇”之后增加“和偷运此种人”一语。

14.
关于第7款，许多代表团指出移徙者是受害者。对于不应以被偷运而给移徙者定罪已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尽管有些代表团并不同意。有些代表团支持法国代表团提交的提案(A/AC.254/L.77)，而有些代表团则对该提案的措词和概念的不够明确表示关切。有些代表团对加拿大的提案表示支持(A/AC.254/L.59)。许多代表团认为，议定书所处理的是贩运者而不是个别被偷运的移徙者。荷兰代表团认为，避免议定书某些部分无意中涉及被偷运移徙者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将移徙者从刑事定罪的条款中排除，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从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中排除。应主席的请求，荷兰代表团和几个其他代表团承诺按照这层意思草拟一项提案提交特设委员会第六届会议讨论。

15.
一些代表团支持摩洛哥提交的一项提案(A/AC.254/L.60)，在摩洛哥提交的提案中提出了新案文，作为第4条的第8款和新的第4条之二。其他代表团则反对该提案。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非正式协商会议

16.
在1999年10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一次非正式协商会议上，特设委员会第五届会议讨论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A/AC.254/Add.3/Rev.3）。

17.
讨论了议定书草案第1条和第2条。商定增加关于定义的新的第2条之二。会议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推迟有关第3条的讨论直到完成有关第2条和第2条之二的讨论再说。大多数赞同建议全体会议将比利时、波兰和美国提出的关于调整议定书草案结构的建议（A/AC.254/5/Add.13）作为议定书草案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18.
非正式协商会议期间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反映在议定书草案修订案文中。

第1条：宗旨

19.
讨论中认为最好将备选案文1作为讨论的基础，虽然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该将两个备选案文的第1款合而为一。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在“为了……目的”之前增加“特别”字词，以扩大议定书的宗旨范围，使之适用于强迫劳动或性剥削之外的其他剥削形式。

20.
有一些建议将“惩治”一词改为“起诉”或“打击”；或者在“惩治”一词之前增加“起诉”一词。

21.
推迟关于第1条第2款的讨论直至议定书草案其余条款讨论完毕之后再说。

第2条：适用范围

22.
就将第2条备选案文1作为讨论的基础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对第1款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意见。

23.
关于第2款，商定将“为性剥削或强迫劳动的目的”字词改为“为使他们遭受第[……]条规定的任何形式的剥削”，并将之放在括号中。日本代表团提议以“为了利用性剥削或强迫劳动的目的”一语取代“为性剥削或强迫劳动的目的”一语。但有些代表团指出，应对这一词语进行推敲，以便更加明确。

24.
商定把“kidnapping”一字改为“abduction”，在“贩运”一词之前添加“国际”一词，并将其置于括号内。一些代表团建议，“国际贩运”术语应该加以界定。有些代表团希望进一步考虑要有什么样的国际联系才能启动议定书的适用，同时注意到这一复杂问题仍在结合联合国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进行处理。

25.
此外，还商定添加下列脚注：


(a)
建议将“人口贩运”的定义移至关于定义的新的第2条之二；


(b)
建议像A/AC.254/Add.3/Rev.3号文件所载议定书草案脚注2中所显示的那样，凡在案文中出现“人口”一词时，在其后添加“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一语；


(c)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案文中添加“卖身偿债”一语。

26.
关于第2条第3款，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将“罪行发生地辖区内未满同意年龄” 一语改为“未满18岁”。

27.
因为大多数代表团认为第3款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性剥削”，商定将“性剥削”字词放在括号中，待稍后阶段再加以修改。但是，有些代表团关切地认为，使用一不确切限定的词语可能会在各国关于刑事定罪的义务方面引起一些问题。

第2条之二：定义

28.
商定把美国提交的提案（A/AC.254/L.54）作为有关定义的讨论的基础。此外，主席还请荷兰提交其以更广泛的奴役定义取代“性剥削”一词及其定义的提案供特设委员会第六届会议讨论。

“性剥削”

29.
关于“性剥削”的定义，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将(a)项中的“自愿” 一语改为“自由和知情的同意”。

30.
还是在(a)项中，决定将“卖淫” 一语之前的“被迫”一语置于括号中，并加一说明对是否需要“被迫”一词有不同意见的脚注。

31.
关于(b)项，商定将“参与制作色情材料” 一语改为“利用儿童制作色情材料”。

32.
还商定添加一个关于在“性剥削”定义中包括“恋童癖”的建议的脚注，提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贩运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材料任择议定书草案。该代表团建议也可将其列入“性奴役”的定义中。

“强迫劳动”

33.
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大多数代表团建议在句子开头插入“在本议定书中”词语。

34.
商定将“使用武力”一词之后的“或胁迫”置于括号中，并加一说明一些代表团表示愿意进一步考虑这一措词的脚注。

关于其他术语的建议

35.
大多数代表团建议使定义具有概括性，界定“人口贩运”术语而不界定“贩运儿童”或“贩运妇女”等术语。有几个代表团建议，如果必要，较具体的术语可在稍后阶段加以界定。

36.
有几个代表团建议界定本条中的“儿童”术语。请各代表团提出拟纳入本条的其他定义。

__________________

� 	随后拟作为A/AC.254/4/Add.1/Rev.3号文件印发。


� 	随后拟作为A/AC.254/Add.3/Rev.4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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